附件4
《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
（现代建筑）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
听证会参会人员名单
一、听证主持人

段  俊  红塔区人民政府玉兴街道办事处主任
二、决策发言人

张学红  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余  猛  红塔区人民政府玉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叶  云  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房屋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三、听证记录人

胡倩芸  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房屋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桂  茜  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房屋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四、听证监察人

毛文光  红塔区人民政府副科级督查专员
刘  丹  红塔区司法局副局长

五、听证代表

（一）与征收工作有利害关系的听证代表10人

本次听证会利害关系人听证代表名额为10人，共10人报名参加本次听证会，实到会9人：

李迎春  聂耳路22号居民
蒋双贵  聂耳路22号居民
顾爱维  聂耳路24号居民
郭继贵  聂耳路24号居民
秦艳红  聂耳路20号居民
李成武  人民路52号居民
张寿善  聂耳路4号居民
徐建东  人民路51号居民
刘玉云  聂耳路20号居民

（二）其他代表5人

王继明  红塔区玉兴街道荷花社区居委会党总支副书记（人大代表）
高凤兰  红塔区玉兴街道棋阳社区居委会第二居民小组居民（人大代表）
金忠宏  玉溪一诺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政协委员）
李树芬  玉兴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政协委员） 
严尔防  云南滇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